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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深夜陈尸车库

妙龄女子深夜陈尸车库，这起案件在

当年轰动一时。

此后，警方在现场勘验时，遇到了不少

难题。由于案发时间为深夜，附近没有目

击证人，监控设备当时尚未普及，关于嫌疑

人的线索一度中断。

在刑事科学技术还未高科技化的年

代，地毯式排查成了唯一的办法。民警对

案发现场周边居住的重点人员以及小区住

户进行了调查，可收效甚微。于是，警方将

希望寄托在了嫌疑人留下的生物检材上。

“现场环境比较单一，只有少量痕迹物

证和生物检材。”现任南湖区公安分局水上

派出所教导员的李金林，正是当时前往现

场负责勘验的民警之一。

李金林说，法医将痕迹和检材保存了

下来，“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医学鉴定技术

会让这些痕迹变成指控嫌疑人最有力的证

据。”

近年来，南湖区警方对1989年以来的

所有命案积案开展集中攻坚，通过对该案

的重新梳理，并依托迅速发展的刑事科学

技术，嫌疑人逐渐浮出水面。

南湖区警方将目光锁定在云南昭通及

四川宜宾一带的郭姓家族。去年11月，通

过近 1个月的走访排摸，好消息从四川

传来。

潜藏22年嫌犯终现身

“我们找到当地一郭姓家族，其家族中

的部分男性曾在嘉兴打过工。通过侦查发

现，一名叫郭潮的男子至今仍在嘉兴活

动。”南湖区公安分局刑事犯罪侦查中心合

成作战大队民警王玉东介绍，出于谨慎考

虑，他们采集了郭潮的血样，以确认他是否

为当年嫌凶。

去年12月27日，检验结果显示，郭潮

正是当年杀害冯韵的凶手。当晚，南湖区

警方在郭潮租住的嘉兴市经开区某小区将

他抓获。此后，警方对郭潮进行了连夜

审讯。

“我不知道她当时已经死了，我只是捂

了一下她的嘴……”不同于其他命案逃犯

在潜逃多年后被捕时的释然，郭潮在如山

铁证面前，仍然选择逃避。

警方调查发现，杀人之后，郭潮依旧回

到工地继续打工，并在当年春节回到老家

过年。除去中途跟随亲戚到山东、四川打

工的那两年，他一直以一个安分守己的水

泥工身份，生活在嘉兴，没有留下任何

案底。

经历了几轮侦查员的心理攻势之后，

郭潮的心理防线最终被攻破——这些年

来，这段抢劫杀人回忆，依旧清晰地刻在他

的脑海中。

一辆自行车成“夺命锁”

1997 年，是郭潮在嘉兴打工的第4

年，平时，他在工地上做水泥工。12月2

日，郭潮吃过晚饭后沿着河边小路，从工地

一路走到真合里小区门口，路上没多少

人。此时，刚从酒店下班回家的冯韵，正巧

骑着自行车拐进了小区。

那年头，自行车少，冯韵的车篮里还有

个包，郭潮直觉对方是个有钱人，于是产生

了抢劫的念头。

等冯韵停好车从车库出来，郭潮一把

抢过冯韵的包，谁知冯韵在关门时就看到

了郭潮的人影，有了戒备，死死抓住包不

放，还大叫起来。郭潮害怕起来，便用右手

捂住了冯韵的口鼻，任由她挥舞双手胡乱

抓挠。

五六分钟之后，冯韵不再挣扎，郭潮将

她拖放到门后，拿走了冯韵的随身物件，夺

路而逃。

埋头足足狂奔了几百米之后，郭潮还

在不停地向两边张望，尽管他知道，深夜不

会有人在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游荡，但他始

终说服不了自己放松警惕。女士小提包已

经被他捏得有些变形，他这才想起来，包里

到底有什么东西，他还没看过。

郭潮草草地把包里面的东西翻看了一

遍，里面只有两本言情小说、两瓶化妆水、

一支用了很久的口红，还有块“华狮”牌手

表。他把手表揣进了衣服里后，随手把包

扔向了一旁的小河。（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老邻居起诉还钱

据悉，被告朱阿姨生前是做资金生意

的，前几年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加上被人

追债，选择自杀跟受不了这方面的压力有

关；原告楼阿姨年逾七旬，早年跟朱阿姨一

家是楼上楼下的老邻居，后来房屋拆迁，两

家各居城市南北。

楼阿姨说，2011年，朱阿姨及其老公

一起去找她，说是生意需要，想借20万

元。2012年，双方签订“借款合同”，后来

朱阿姨又向楼阿姨借款1万元。

楼阿姨说，她从2016年初开始催朱阿

姨还钱，但没想到，这些钱全没还，朱阿姨

就去世了。

此次起诉，楼阿姨把朱阿姨的老公、儿

子还有父母列为被告，要求归还本金23.4

万元，利息13万余元。

原告女儿很“可疑”

诉讼期间，庭审现场还来了原告楼阿

姨的女儿小红。

面对起诉，被告朱阿姨的老公、儿子

说，朱阿姨好像是向楼阿姨借过一笔款，但

金额大概只有十几万元，应该已经还了；而

小红这个名字有些眼熟。

小红却说，自己从来不认识朱阿姨，她

之所以出席庭审，是担心母亲年纪大，所以

陪着一起来。

此后，朱阿姨的老公和儿子，在老邻居

和朋友间展开调查。一名当年与楼阿姨、

朱阿姨为邻的朋友说，曾听朱阿姨提起，借

款已经还掉了。此外，也有人提了一句：

“楼阿姨不怎么识字，很多事情都是她女儿

在打理，会不会还给她女儿了哦。”

这句话让朱阿姨的儿子一个激灵，想

起自己在整理母亲遗物时，见过“小红”这

个名字。

于是，朱阿姨老公和儿子想尽办法，把

朱阿姨生前用过的手机翻出来。通过恢复

聊天记录、去银行拉转账记录等方式，案情

有了突破。

“小红，你认识朱阿姨吗？”

法官再次向小红核实情况，小红依旧

说：不认识。

2019年12月26日，这起民间借贷案

第3次开庭，小红被列为第三人。法庭在

开庭前特意让小红及其他当事人签下保证

书，保证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罚款、拘

留乃至刑事处罚。

开庭时，被告朱阿姨家人当庭提交了

他们收集到的证据。证据显示，2014年1

月，朱阿姨通过儿子的账户，转账15万元

给小红；2014年3月，朱阿姨通过银行直

接转账5万元给小红。

法官让小红解释这两笔钱是怎么回

事，小红说，“我做财务的公司在四季青做

摊位出租的，谁知道朱阿姨打的这个钱是

不是给公司的租金呢？”

“你说你跟朱阿姨不认识，为什么还要

把自己的账号发给她；为什么聊天记录里，

你们那么熟络，还相约一起吃饭？”面对法

官的质问，小红还想申辩，但旁边的楼阿姨

坐不住了，拼命拉女儿，“你别说了，这个

20万就当是还我的钱，法官，我认……”

法院发“司法惩罚”裁定书

去年年底，法院确定，朱阿姨当年的借

款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借款本金为23.4

万元（其中有2.4万元为结算后的利息转本

金），打入小红账户的20万元为还款，还余

3.4万元。最终，判决朱阿姨的老公还款

3.4万元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朱阿姨的

儿子和父母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

责任。

同时，这份判决还将小红在本次诉讼

中的行为定性为“虚假陈述妨碍诉讼”。

3月20日，杭州拱墅区法院依据新民

诉法关于“人民法院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

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

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

容”的规定，出具了近年来首份司法惩罚裁

定书，裁定对小红“虚假陈述妨碍诉讼”的

行为，罚款4万元。

近日，法院向小红送达了该裁定书，并

告知小红可以申请复议。小红当场表示无

异议，不申请复议。次日，小红把罚款打入

了法院指定账户。

（当事人均为化名）

案发地附近

死后遭邻居起诉还款20万，案件迷雾重重
真相还原后，法院发出一份司法惩罚裁定书

通讯员 姚高峰

2016年年初，还没到60岁的朱阿姨，因压力过大，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2018年6月，朱阿姨的老邻居楼阿姨，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

诉讼，把朱阿姨的老公、儿子还有父母告上法庭，称朱阿姨早年欠她20多万

元，如今应由遗产继承人偿还。

日前，经过复杂的调查，案件有了结果，真相是朱阿姨在去世前已还钱。

杭州拱墅区法院还开出了近年来首份司法惩罚裁定书，惩罚的是案件审理过

程中的不诚信行为，对象为本案中的第三人、原告楼阿姨的女儿。

女子深夜陈尸车库，警方追凶22年
借助刑事科学技术，积案破了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万佳俊

1997年12月3日清晨，租住在嘉兴市真合里小区的沈萍、沈花两姐妹如

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后，准备去酒店上班。8点40分，两人走到小区自行车车

库，老旧木门却怎么也推不开，里面似乎被什么重物抵住。往门缝里一张望，

两姐妹惊呆了——抵住门的是一颗人头，她们认得出来，是舍友冯韵……

22年来，当年轰动一时的冯韵被杀案被人们逐渐淡忘，但警方始终没有放

弃对此案的侦查。

4月2日，嘉兴南湖区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案件破获：嫌疑人郭潮因

涉嫌抢劫杀人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于4月1日移诉至南湖区检察院。
被害人包内物品


